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除了承担海口市美兰区1987条区管道路市

政设施（含道路、排水设施、路灯）的日常维修养护工作外，还承担了区政府交

办的部分应急抢修工程任务，存在管养范围广、维修任务重、人员机械不足等情

况，仅靠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在编在岗人员难以及时有效地完成如此

繁重和应急的工作。因此，海口市美兰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需将区管市政设施维

护项目日常维修及应急维修工作以委托外包实施，急需委托外包的事项普遍存在

工程规模小、任务紧急、工作时间不确定性和经常性的特点。因此，海口市美兰

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决定采用竞争性磋商的采购方式分A、B包委托2家有资质的

维修服务公司负责美兰区市政设施日常维修及应急维修的队伍，其中A包提供道

路排水维护等工作，B包提供路灯维护等工作，以便更好地完成今后市政日常维

护管养和应急抢险任务。

二、服务要求

1、维修服务公司必须积极响应区管市政日常维修及应急维修施工任务安排，

不得随意以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安排的市政应急维修施工任务；

2、维修服务公司在区管市政日常维修及应急维修任务开工前必须向甲方或

监理单位提供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组织设计批准后申请开工令后方可开工；

3、维修服务公司的项目责任人必须有相关施工经验，召开工地例会或甲方、

监理要求时必须按时到场；

4、维修服务公司从事特种专业施工的人员必须提供相应的特种专业证书；

5、隐蔽工程必须在甲方及监理方签字确认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6、市政应急维修工程外包单项施工合同造价原则上控制在 50 万元以内；

7、维修服务公司的市政应急维修施工必须填写施工日志，内容包括每天天

气情况、工作人数、工作量、使用机械、使用材料；

8、维修服务公司在市政应急维修施工中必须采取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确保

安全文明施工。

三、维修服务公司考核管理要求



1、对维修服务公司从安全生产、施工质量、施工进度、内业履约、综合事

务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分考核，对于各项能力标准低于考核标准的维修服务公

司，要求限期整改完善。对于无法在限期内整改完善，或发生重大信誉、质量问

题及违约情况的维修服务公司，将予以清退处理；

2、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维修服务公司可直接做清退处理：

（1）对承担的维修任务进行违法转包、分包的。

（2）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的。

（3）给采购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

（4）因供应商自身原因与采购人发生诉讼的。

四、服务期限、服务地点和服务方式（履约时间、地点和方式）：

1、服务期限（履约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2、服务地点（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方式（履约方式）：按本磋商文件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的内容实

施。

五、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

根据日常维护和应急维修计划工程量，依据 2014 年《海南省市政设施养护

维修工程定额》和 2013 年《海南省市政路灯养护维修定额》进行编制及审核施

工预算，做为市政设施日常维护和应急维修外包施工造价签订项目工程施工合同，

工程竣工验收后，按照《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2013】30

号令）、《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规定》（海府办规〔2021〕1 号）和《海口

市美兰区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七届 29 次【2018】1 号）等建设管理程序，工

程款支付到单项施工合同造价的 80%，工程的余款按规定审核后支付。每次付款

前，成交供应商应出具符合采购人要求的正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根据程序转账。

单项市政设施应急维修外包施工采购服务项目施工造价控制在人民币五十万元

以内。

六、验收方法及标准：按本竞争性磋商文件和响应文件的内容及国家、地方

和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实施。

七、其他：

1、项目的实质性要求：按本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内



容实施。

2、合同的实质性条款：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的名称和住所、标的、数量、

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及地点和方式、验收要求、违约责任、解决争议

的方法等内容。

3、安全标准：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标准：无。

八、A包预算金额 140 万元，B 包预算金额 105 万元，各包预算金额为本项

目各包的测算费用，在合同有效期内，各包成交供应商的结算总额不得超出对

应的预算金额。本项目不进行报价，竞争性磋商小组对各包供应商的响应文件

进行技术商务打分，各包得分最高的为成交候选供应商。


